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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7/2021_2022__EF_BC_BB_

E5_B9_BF_E4_B8_9C_EF_c48_237086.htm 关于2007年度广东省

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各地级以上市

人事局、财政局，省直和驻粤各有关单位： 根据人事部、财

政部《关于2007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国人厅发〔2007〕50号）精神，自2007年起，在全

国范围推行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。为保证我省2007

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一、2007年度我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

的适用范围、组织领导，以及考试报名条件、科目、考点设

置等要求按省人事厅、省财政厅《关于2005年广东省高级会

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粤人

发[2005]100号）有关精神执行。 二、考试报名 申报高级会计

师资格考试的会计人员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向所在地市会计考

办报名。省直单位报考人员的报名由省会计考办负责。 （一

）报名时间 全省考试报名截至2007年7月6日。 1、各地市报

名时间：由各地市会计考办在上述期限内确定具体时间； 2

、省直单位报名时间：2007年6月25日至7月6日（工作时间）

。 （二）报名地点 1、各地市报名地点：由各地市会计考办

确定； 2、省直单位报名地点：广州市越秀区仓边路26号三楼

会计服务大厅。 （三）报名手续 申报人报名时应填写高级会

计师考试报名登记表（附件2），提供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、会

计师等财会类中级资格证书、居民身份证等原件核查，并提

交复印件各一份，以及本人近期1寸免冠照片2张（含贴报名



登记表的相片）。 报名条件要求的工作年限计算到2007年8

月31日。 （四）报名收费。 按照广东省物价局《关于调整专

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函》（粤价函〔2006〕629号）精神

，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报名按100元/人的标准收取考务费，

不得收取其他考试报名费。各地市收取的考务费，必须

于2007年7月31日前全额上缴省会计考办。 三、考试时间 高

级会计师考试时间为2007年9月2日上午8：3012：00。 四、成

绩管理 参加考试且成绩达到国家合格标准的人员，由全国会

计考办核发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，该证在全国范

围3年内有效。 省人事厅根据考试情况研究是否另行划定省

的合格标准。 五、有关要求 （一）各地市会计考办应按规定

及时向社会公布考试科目、报名条件、报名时间和地点、报

名手续等有关事项。 （二）各地市会计考办应严格按规定时

间和要求，认真做好2007年度高级会计师考试报名等各项考

务工作，对发现的问题，应按全国会计考办的有关规定进行

处理；如遇特殊情况及时报告省会计考办。广东省人事厅广

东省财政厅二○○七年六月六日 附件1： 考务工作日程安排 

一、2007年6月22日前，各地市会计考办公布2007年度高级会

计师考试科目、报名条件、报名日期、报名地点和报名方法

等有关事项。 二、2007年7月13日前，各地市会计考办报

送2007年度高级会计师考试报名信息光盘。 三、2007年7月31

日前，各地市会计考办向财政厅汇缴考务费。 四、2007年8

月3日前，各地市会计考办完成对报考人员的资格复核工作，

并按规定向考生核发准考证。 五、2007年9月2日举行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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